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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概 述

因生产经营需要，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全资子公司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饮料”）拟向上

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 万元，

授信期限 1年。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西安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小微担保”）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，公司拟为上述贷款向西安小微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，

公司将与西安小微担保签署《保证反担保合同》。

公司与西安小微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反担保不构成关

联交易。

本次反担保事项涉及的贷款额度在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授权范

围之内，故本次反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日期：2020 年 08 月 11 日

3、住所：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泾晨路与泾干二街十

字东北角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韩惠明

5、注册资本：20,000 万人民币



6、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；塑料制品制

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；包装服务；塑料加工专用

设备销售；模具销售；机械设备租赁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

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(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

项目：饮料生产；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；包装装潢印刷

品印刷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

7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陕西饮料 100%股权。

8、主要财务指标：

单位：元

项目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6 年 4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298,499,945.85 327,615,377.80

负债总额 100,530,809.84 131,087,994.37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68,281,802.65 68,250,000.00

流动负债总额 67,261,229.43 90,837,994.37

净资产 197,969,136.01 196,527,383.43

项目
2025 年 1-12 月

（经审计）

2026 年 1-4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97,776,645.60 28,529,800.60

利润总额 2,117,892.13 -1,441,752.58

净利润 935,424.55 -1,441,752.58

9、被担保人陕西饮料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担保公司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西安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日期：2022 年 5 月 30 日



3、住所：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 2216 号曲江国际大厦 1 幢

1单元 12001 室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杨建凯

5、注册资本：120500 万人民币

6、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非融资担保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

资活动；财务咨询。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)许可项目：融资担保业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

准)

7、股权结构：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比 0.41%;西安担保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占比 99.59%。

8、西安小微担保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贷款合同

1、授信额度：1,000 万元；

2、借款用途：经营周转；

3、贷款期限：1 年；

4、年 利 率：以银行最终审批利率为准。

（二）委托担保合同

1、西安小微担保为该贷款提供 80%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

2、担保期间：主合同项下单笔贷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；

3、担保费用：陕西饮料在放款前一次性向西安小微担保支付担

保费人民币捌万元整。

(三）反担保合同

1、公司向西安小微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的范围为：西安小微担



保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而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；西安小微担保

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支付的其他全部费用等。

2、反担保保证期间：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发生代偿时，自西安小

微担保代债务人向债权人代偿贷款本金、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之次日

起三年。《委托保证合同》中所涉的担保费、逾期保费、利息、罚息、

其他费用，自《委托保证合同》约定的支付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董事会认为：陕西饮料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

贷款提供反担保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；本次为全资子公

司贷款提供反担保，有利于提高全资子公司的融资能力，有利于促进

其经营发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大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，符合公

司长远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

2.6 亿元，占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236.48%。公司

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事项、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

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、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6 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5 月 25 日


